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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訓人員辦法 

民國 82年 01月 06日制定 

民國 85年 05月 14日一修 

民國 90年 11月.01.日二修 

民國 91年 03月 25日三修 

民國 95年 07月 31日四修 

民國 98年 04月 15日五修 

民國 99年 04月 07日六修 

民國 100年 04月 25日七修 

民國 103年 07月 22日八修 

民國 107年 01月 09日九修 

民國 110年 04月 12日十修 

 

管理單位：教學部 

第 1 條 （目的） 

為加強專業交流合作，提供聯合訓練之機制，促進醫學教育訓練、研究及提高醫

療服務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 2 條 （適用範圍） 

與本院簽訂建教合作之醫療院所、機關團體或經本院核准者。 

第 3 條 （適用對象） 

各代訓人員（醫師、護理、醫技、行政）及已領有相關執業執照之醫事人員，均

適用本辦法。 

第 4 條 （訓練類別） 

一、凡領有國內外醫事人員執照者得申請代訓。 

二、申請來本院代訓者，須經教學部核定，但衛生局、群體醫療執業中心等因政

策需要，經公函推薦現職人員來院代訓者，其資格得從寬認定。 

第 5 條 （申請時間程序及費用） 

申請來院代訓者，須於受訓前一個月提出申請，並遵守下列規定辦理： 

一、由各醫院負責人備函推薦，檢附代訓人員申請書、個人簡歷、訓練計畫及相

關證件向教學部提出申請，若無建教合作合約之機構另檢具代訓同意書，

經受訓單位核簽後，呈院長核准後辦理。  

二、代訓名額，本院得視其推薦性質、需要緩急及本院容納情形酌量收訓，名額

視各單位合作需要，且符合相關訓練容額限制。 

三、代訓期間以一年為限，並視實際需要得申請延長。 

四、在本院接受訓練，得按訓練期間、內容斟酌收代訓費用。代訓費用標準依下

列方式酌收辦理： 

類別 每日 每週 每月 

簽有建教合約 500 2,000 5,000 

未簽建教合約 1,000 4,000 10,000 

國外醫事人員 3,000 10,000 30,000 

（一） 訓練期間超過六個月以上不收費。 

（二） 各醫療院所或機關團體另有規定者，從其約定。 

第 6 條 （福利） 

代訓人員於代訓期間之相關福利除另有約定外，依其規定如下： 

一、得申請宿舍，費用依宿舍現行收費標準辦理，但視情況供給宿舍。 

二、可憑本院識別證使用圖書館及享有部份餐飲優惠。 

三、得參加本院各社團活動，但不予費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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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條 （醫療責任） 

與本院簽訂建教合約支機構團體依合約內容辦理；非本院建教合作之機構團體

須於選訓人員至本院受訓前填具代訓同意書，如代訓人員於訓練期間發生醫療

或其他法律責任，悉依代訓同意書之約定處理。 

第 8 條 （結訓） 

代訓期滿得辦理離職手續。未如期完成訓練或未按規定辦理報到及離職手續者，

不發給代訓證明。 

第 9 條 （附則） 

代訓人員應遵守本院之員工工作規則及醫師服勤規則。 

第 10 條 （其他） 

本辦法如有修正或廢止時，經院長核准後公告實施。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教學部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代訓人員基本資料繳交表 

Check list 
受訓人醫院：                              受訓人姓名： 

項目 資料表名稱 勾選 備註 

1 本院代訓同意覆函影本一份   

2 代訓申請表一份  
請貼妥照片，並於報到

當日另攜帶照片 1張 

3 代訓同意書一份  
送訓機構與本院為建教

合作醫院者免付同意書 

4 醫師或護理、醫技專業證書影印本一份   

5 
醫事人員資料一份 

(請至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統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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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檢報告 
1. 代訓日前一年內之胸部 X光檢查報告 
2. B 型肝炎檢驗結果(若未具有抗體者需提

供接種證明) 
3. 麻疹抗體檢查證明(5 年內麻疹抗體證明

或 15年內 MMR抗體接種證明) 

  

其他資料(視需求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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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申請 
1. 申請表一份(申請表請黏貼身分證正反

面影本) 
2. 宿舍申請須知簽名 

 

視宿舍入住情況提供住

宿，請最遲於代訓日前 1

個月繳回住宿申請表 

8 代訓證明書申請表(報到當日索取)  

如需申請代訓證明書，

請於報到當日向教學部

索取申請書。 

 



實習暨代訓人員申請表 
□ 醫師  □ 醫技  □ 護理  □ 其他  填表日期：                 

姓名  身份證號           

貼彩色照片處 籍貫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婚姻   □ 已婚  □ 未婚   

通訊處 
永久  電話  

現在  E mail  

畢業學校  科系  畢業證書字號  

服務機關 科別 職級 服務起迄 

   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共計  年  月 

   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共計  年  月 

證照號碼 

 
醫、護（技術）人員專業證書            字第                      號 
 
醫師管制藥品證號                     

 

訓練申請科別  訓練方式  □ 進修、代訓    □ 實習   □ 見習 

訓練申請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共    年    月 

申請訓練理由 

 
 
 
 
 
 
                           機構負責人：                      簽章 

代訓人員應繳證件： 
1. 醫師證書或護理、醫技專業證書影印本一份，醫師請附管制藥品證號 
2. 經歷證明正本一份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代訓人員請以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統醫事人員資料

列印頁面代替經歷證明)  
3. 代訓同意書；代訓醫師另需辦理職業執照登錄 (建教合作醫院免付代訓同意書) 

實（見）習人員應繳證件： 
1. 學校同意函或推薦書、歷年成績證明、自傳、實（見）習計畫 
2. 由學校提出申請者免填本申請表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代  訓  同  意  書 
                         
一、 立同意書人（送訓機構單位主管或機構負責人）                  茲選

送本院          科（部、室）          ，委託 貴院訓練，前揭人員

在  貴院服務期間，（自民國(下同)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所發生之醫療糾紛或其他法律責任，概由立同意書人與前揭人員負

連帶賠償責任。 

二、 如  貴院就該醫療糾紛事件依法院判決或與依法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人達成

和解(包括但不限於訴訟上或訴訟外和解)需要給付損害賠償金者，立同意書

人同意於判決確定或和解成立之日起三日內如數給付  貴院，以供賠償給

付。 

三、 立同意書人與前揭人員同意遵守 貴院代訓人員辦法以及相關法規範。若 

前揭辦法以及法規範有變動時，依最新的辦法及法規範辦理代訓相關事務。 

四、 前揭人員不遵守約定而損害  貴院權益時，立同意書人願負一切損害賠償

責任。 

 

    此致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立同意書人： 

 

機構負責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總務部事務課 

宿舍申請須知 
一、 申請條件：一律以身分證上戶籍地址為主 

二、 申請日期：到職日(含)前 7 天。 

  三、申請資格與順位如下： 
       1、第一順位：單身、戶籍台北市、新北市以外地區。 
       2、第二順位：單身、戶籍新北市偏遠地區（三重、蘆洲、板橋、淡水此上述地區除外）。        
      ＊單身、戶籍台北市、新北市（三重、蘆洲、板橋、淡水），可依空床狀況開放申請，收費 
        方式另計。 
      ＊本宿舍依管理辦法依序開放申請，若宿舍不敷使用或院方有需要時，則依院方之管理辦

法同意無條件配合院方轉出及退宿。 
      ＊如有不符申請資格者需申請者，依專案簽呈核准後辦理。 

  四、申請方式及流程： 
1、方式：填寫「宿舍申請表」如附件，並檢附身分證正反面影印本及「宿舍申請需知」 

至事務課辦理。  
2、流程：申請人→單位主管核准→人事主管核准→事務課審查（核准）登記→宿舍報到 

遷入。 
  五、入住或退宿請於每日上午九點至下午五點持單至宿舍管理櫃台辦理： 

1. 申請宿舍經核准後，申請人於申請核准日起 5 日內（含假日）持申請表向宿舍管理 
           員辦理報到入住（宿舍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基河路 252 號），否則自動取消住宿資格。 
       ＊床位依當時空床狀況安排，恕不提供自行選擇，敬請見諒。 

 
2、離職或實習結束者需於離職或實習結束日起 2 日內搬離宿舍（不含假日）。 

        3、結婚或醫師晉升臨床研究員者已不符合住宿資格，應自行辦理退宿手續，不為者經 
           查屬實願接受本院宿舍管理辦法辦理。 

六、收費方式： 
       1、住宿天數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收費計，住宿天數未滿一個月者以日收費計（以宿舍報 
          到遷入日期為主）。 
       2、員工住宿清潔管理費扣款由事務課於每月 5 日前通知人事課於薪資中按月扣除。故辦理  
          退宿者請於每月 4 日前將退宿流程完成並將退宿單繳交至事務課。 
       3、實習生等非屬本院員工者，請於每月 5 日前至事務課領取出納收入證，至 1 樓出納櫃 
          檯繳交當月住宿清潔管理費用。 
       4、收費標準：行政人員、門診護理師、實習生收費 3,700 元/月 
                    醫技、護理師收費 2,500 元/月（需輪三班者） 
                    住院醫師收費 100 元/月 
 七、如有任何宿舍問題，請與經辦聯絡 謝謝！ 
  聯絡人：葉春成 先生 
  聯絡電話：2833-2211＃2325   手機:0984161506(81-1531) 
  聯絡地址：台北市士林區文昌路 95 號第一行政區事務課 
                                   (A16 室) 

我已詳讀上述需知並同意   單位： 

                         簽名：                 



宿    舍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身分證影本貼於背面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字 號  婚 姻 狀 況 □已婚  □未婚 
聯 絡 電 話  出 生 日 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員 工 代 碼  到 職 日 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戶 籍 地 址  
緊 急 連 絡 人  聯 絡 人 電 話  

學  校  Email: 
說明：1.住宿期間，申請人確切遵守相關管理規則之規定，如有違背規定或損壞物品，致使本院蒙受

損失，願照原價負一切損壞賠償之責任，並願接受宿舍管理辦法規定之處分。 
2.住宿起算日與結算日以申請人向事務課登記資料為主，如因申請人個人因素導致溢扣款項，

本院概不負賠償責任。 
3.本宿舍係提供單身員工住宿使用，FELLOW、已婚、或隱匿者，若無自行辦理退宿，經查屬

實願接受本院追繳住宿費用（依住宿管理辦法第 5 條辦理），並立即辦理退宿。 
4.本宿舍依照管理規則依序開放申請，若宿舍不敷使用或院方有需要時，同意無條件配合院方

安排轉出及退宿。 
5.在職同仁請於事務課申請核准日 5 日內或新進人員於到職日前 5 日內至宿舍完成報到手續，

否則自動取消住宿資格。 
6.若需退宿需每月 4 日前至事務課完成退宿手續，否則當月扣其住宿費，恕不退款。 
7.實習生繳費請於當月 3 日前至事務課繳交完成。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申請人請填上表粗框處下表請勿填寫，申請流程：單位主管→人力資源部→事務課 

繳 費 方 式 
□  扣薪 

  □  繳現 
房 號           含該員目前該房共___人 

鑰 匙 □有   □無 
 
 

宿舍管理費 
 

  □ 行政人員收費 3,700/月  
  □ 醫技護理人員收費 2,500/月  
  □ 住院醫師收費 100/月  

磁 卡 □有   □無 

 宿舍管理員：___________________ 

 遷入日期：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事務課主管 事務課經辦 人力資源部 單位主管 

    

                                                                          新光醫院 108.05.13 



身 份 證 影 本 黏 貼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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